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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城乡建设局文件 
 

常建〔2018〕197号 

 
 

关于进一步落实我市建筑施工 

扬尘防治要求的若干意见 

 

各辖市（区）建设行政管理部门、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工作，强化源头治理，

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，践行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，推进生

态文明建设，根据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

条例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18〕22 号）和江苏省实施意见、《建筑工地扬尘防

治标准》（DGJ32/J 203-2016）、《常州市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实

施细则》（常建〔2018〕113号）等法律、法规及有关要求，结

合我市实际，现就进一步落实建筑施工扬尘防治有关要求，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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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意见： 

一、进一步统一思想，充分认识做好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工作

的重要性。 

打赢蓝天保卫战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，

事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，事关高水平全面建成小

康社会，事关“六个高质量发展”和“强富美高”新常州建设。

全市各级建设管理部门、各级直接负责建筑工地扬尘防治的监督

机构及各建筑工程参建单位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习近

平生态文明思想上来，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、

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上来，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全

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的统一部署上来，充分认识到当前建筑

施工扬尘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及存在的不足，从讲政治的高度继续

集中精力、落实责任，以铁的决心、铁的手腕、铁的措施，将施

工扬尘防治措施落到实处。 

二、进一步精准防治，提高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工作实效。 

1．建筑工地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均应建立扬尘防治责任

制度，明确岗位职责及扬尘防治责任人。在项目报监时，将建设、

施工、监理单位扬尘防治责任人书面告知项目监督机构。 

2．施工单位应按照《建筑工地扬尘防治标准》（DGJ32/J 

203-2016）制订施工扬尘防治专项方案，并将建筑施工扬尘防治

“六个百分之百”及安装在线监测（含 PM2.5\PM10等指标）和

视频监控设备的相关要求写入方案，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及以

上建筑工地必须安装并正常使用在线监测及视频监控设备。 

3．施工项目部应书面明确扬尘防治管理人及工地出入口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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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车辆管理人，扬尘防治管理人应每天对施工扬尘防治专项方案

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并做好台账（详见附件 1）。 

4．施工现场的车辆冲洗平台及硬化道路应满足建筑工地扬

尘防治使用功能要求，可参考附件 2、3 的做法，车辆出入口还

必须配备冲洗水枪。 

5．施工现场土方作业时，应在土方作业区域周边均布 2 台

以上雾炮车并正常工作；在渣土车行进路线，采用移动洒水等抑

尘措施；每辆渣土运输车辆必须密闭、冲洗干净，并经渣土车辆

管理人员检查符合要求后方可驶出工地大门。 

6．施工现场硬化道路边应安装环绕喷淋系统及配备移动洒

水设施，保持路面湿润，有效抑制硬化道路起尘。 

7．对不在作业阶段易起尘的裸土及物料必须做到百分百覆

盖。 

8．所有在建工地必须响应大气应急管控要求。 

三、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，倒逼企业落实扬尘防治主体责任。 

1．扬尘防治检查评定不合格的建筑工地一律停工整治，限

期整改达到合格；限期整改不符合要求，且擅自复工的，一律对

责任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并扣除企业信用分。 

2．2018 年 12 月 31 日后，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及以上建

筑工地未安装并正常使用在线监测及视频监控设备的，一律责令

限期整改，逾期未整改的，对责任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并扣除企业

信用分。 

3．首次发现未按要求对裸土和物料进行覆盖的，一律停工，

限期整改；限期整改不符合要求，且擅自复工的，一律对责任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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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进行行政处罚并扣除企业信用分。 

4．未采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、渣土车辆行进路线未采取有

效抑尘措施、未按规定对渣土车辆密闭并冲洗干净驶出工地的，

一律责令停工整改；对拒不整改的，一律对责任单位进行行政处

罚并扣除企业信用分。 

5．对硬化道路未采取抑尘保洁措施的，一律责令停工整改；

对拒不整改的，一律对责任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并扣除企业信用

分。 

6．对不响应大气应急管控要求，擅自违规作业的，一律对

相关责任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并扣除企业信用分。 

7．对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履职不力的建设、监理单位，一律

采取行政处罚、扣除企业信用分等措施。 

8．同一标段因扬尘防治工作不符合要求累计被处罚两次以

上的，对责任单位一律实施顶格处罚，且该标段项目不得参评各

级标化工地。 

四、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，切实提高建筑扬尘防治监管效能。 

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严格落实监管责任，层层传递压

力，加强对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明确专人牵头负

责属地施工扬尘防治工作。 

1．实行“三个清单”制度。各级负责扬尘防治的监督机构

应制定在建工程扬尘防治监督责任清单、在建工程土方作业动态

项目清单、在建工程扬尘防治问题清单，对扬尘防治问题清单中

的项目应逐个限时销项。各辖市（区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市建

管中心每月将“三个清单”上报市城乡建设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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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工作每日台账 
（    年  月  日） 

工程名称 
 

建设 

单位 

 施工 

单位 

 监理 

单位 

 

扬
尘
防
治
情
况 

类别 防治情况 

1 
工地周边围挡是否符合

要求 

□符合        

□不符合（处理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） 

        

2 

物料堆放及裸土覆盖 

□符合        

□不符合（处理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） 

 

3 

土方开挖湿作业 

1.开挖时间： 

2.是否采用湿作业法：□是     □否 

3.渣土车运输线路是否采取有效抑尘措施： 

□是    □否 

4 

 
场内路面硬化及抑尘保

洁 

1.硬化道路是否符合要求：□是       □否 

2.硬化道路是否采取抑尘保洁措施： 

□是         □否 

5 出入车辆清洗 □符合       □不符合 

6 渣土车辆密闭 □符合       □不符合 

7 
在线监测及视频监控 

1.是否安装： □是       □否 

2.是否正常工作：□是       □否 

其他措施： 

 
施工单位扬尘防治管理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监理单位扬尘防治责任人签字： 

 



Administrator
打字机文本
附件3：



Administrator
打字机文本

Administrator
打字机文本

Administrator
打字机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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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ministrator
打字机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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